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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健全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少数身份不明或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医疗急救保障问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3〕5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应急救急为主

　　疾病应急救助主要解决符合规定的疾病患者发生的急救医疗费用，对救助对象急救后续治疗发生的救治费用，应按程序通过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其他渠道予以支付。

　　（二）合理确定救助水平

　　坚持多渠道筹集资金，量入为出，包干使用，当年如有结余，滚动第二年使用。结合筹集资金规模和实际发生的应急医疗救助费用补助需求，合理确定救助比例，确保基金平稳运行。

　　（三）责任共担协同推进

　　建立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既要注重政府财政投入引导，又要注重发展社会慈善医疗；既要满足需紧急救治患者的医疗需求，又要解除医疗机构的后顾之忧，建立并不断强化责任共担与多方联动的运行机制。

　　二、基金筹集与来源

　　（一）基金设立

　　设立市级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市级基金主要承担募集资金、向辖区内各医疗机构支付疾病应急救治医疗费用等功能。

　　（二）基金筹集

　　积极争取中央、省疾病应急救助专项基金的支持。在上级基金支持的基础上，根据我市人口规模、上一年度区域内应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合理确立我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规模，并纳入财政预算。

　　鼓励我市社会各界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捐赠资金。境内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捐赠的资金按规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三、基金管理

　　（一）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

　　成立“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是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政策制定、工作协调和制定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管委会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卫生工作的领导担任。市卫生局、市财政局为成员单位。管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负责管委会日常工作，对基金筹集和使用进行管理。基金管理办法由市卫生局牵头，市财政局配合另行制定。

　　（二）成立基金监管委员会

　　成立“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监委会是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预决算执行情况，基金支付、使用情况以及应急救助身份确认等事宜进行监督检查审计，并向社会公示基金使用情况（每年第一季度末公示前一年度基金使用情况）。监委会主任由市政府负责政府常务工作的领导担任，成员为审计、监察、民政、人社等部门和医学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捐赠人、媒体代表、群众代表。监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审计局，负责监委会日常工作。基金监管办法由市审计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另行制定。

　　四、救助对象和范围
　　（一）救助对象

　　在本市范围内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相应急救医疗费用的患者为救助对象。医疗机构对其紧急救治所发生的费用，可以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补助。

　　（二）救助基金支付范围

　　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主要用于支付救助对象的急救医疗费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具体支付范围由市卫生局牵头，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配合另行制定。

　　五、部门职责
　　（一）市级部门职责

　　市卫生局负责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管委会的日常工作，筹集社会资金，监督医疗机构对患者的紧急救治、规范救治，按季度向医疗机构支付应急救助医疗费用。

市财政局负责财政资金筹集，同时协助基金管理。

　　市民政局负责协助基金管理机构共同做好对患者有无负担能力的鉴别工作，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后续救助。

　　市公安局负责协助医疗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核查患者身份。

　　市人社局负责做好医保制度与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衔接，保障参保患者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市审计局负责依法对疾病应急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应指定专人协助市卫生局做好救助申请的审核工作。

　　（二）医疗机构职责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及时、有效对需紧急救治的患者施救，严禁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诊治。医疗机构应尽责查明患者身份，及时追讨身份明确患者的欠费，加强医疗费用控制，协助救助对象按程序向医疗救助机构等申请急救后续救治费用进行救助。医疗机构应建立疾病应急救助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将收治的应急救助患者情况向相关部门报告并进行公示。鼓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主动减免无负担能力患者救治费用，核销救助对象救治费用。

　　六、救助申请和审批程序
　　（一）救助申报

　　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应急医疗救助后，应对患者有关情况进行初步筛选评判，及时采集填报有关患者身份等信息。每季度首月10日前，各医疗机构应将上一季度符合规定的疾病应急救助患者发生的应急救治费用等信息进行统计汇总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市级医疗机构直接报市卫生局）,并根据属地化原则逐级上报到市卫生局。各医疗机构提出救助费用申报时，需填报《疾病应急救助患者确认审批表》和《应急救助患者医疗费用审核支付表》，并附患者住院票据、费用清单和应急救治病历等材料。

　　（二）救助审核

　　对疾病应急救助资金的申报实行联合审核制。联合审核以资料审核为主，对情况特殊的患者救助申请，应通过走访等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必要的现场审核。联合审核工作应在收到医疗机构申报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由市卫生局牵头，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等相关部门应指定专人协助审核，公安部门要积极协助对患者身份信息等进行审核。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初创阶段，救助金的审批和发放既要规范，也要便捷、高效。

　　（三）资金拨付

　　部门联合审核工作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市卫生局将核准的医疗费用及时直接拨付至相关医疗机构。对经常承担急救工作的定点医疗机构，可采取先部分预拨后结算的办法减轻医疗机构的垫资负担。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市政府成立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市财政局要落实办公经费，基金管理部门要落实专门负责人员和办公场所，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二）按时启动，狠抓落实

　　自2013年10月1日起，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实施。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实施。同时，要加强协调配合，及时通达情况，及时处理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如期、顺利实施。

　　（三）探索完善，确保长效

　　各相关部门要将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和大病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有机衔接。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发现的新问题，逐步完善政策。要不断强化责任共担与多方联动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与机制创新，确保此项制度积极稳妥建立、长效持续运行。

　　附件：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自力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张　敏　副市长

　　成　员：田　川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兴华　市政府副秘书长

　　　　　　徐　翠　市卫生局局长

　　　　　　刘元海　市财政局局长

　　　　　　刘忠杰　市人社局局长

　　　　　　钱　卫　市民政局局长

　　　　　　尚　建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张　雷　市审计局局长

　　　　　　姚　宏　市监察局局长

　　攀枝花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精神，研究提出我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方案和建议；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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